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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定向发行股份的提示性公告

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黄河农商

行）2025 年拟向特定对象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

0.6667 亿股。现将可能产生的风险进重大事项提示如下：

一、本次定向发行的基本情况

根据黄河农商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第二十六次

会议，和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，

2025 年 7 月 3 日，股东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与黄河农商行签

订了《股权认购协议》，拟以现金方式认购黄河农商行定向发行

股份 0.6667 亿股，认购后，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持股数量

2.3 亿股、持股比例 12.78%。

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在《股权认购协议》中确认，其认

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将自其取得股权之日起五年内不得转让，并

遵守其他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对于自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进行

转让或设定权利限制的限制性规定或禁止性规定。五年期满后，

相关转让股份行为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均应取得相关监管机构

的同意。

二、本次定向发行的对象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基本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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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情况

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持有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 100%

的股权。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是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
批准设立，承担全区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融资、其他保障性住房

融资、自治区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融资，经营和管理自治区人民

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国有独资公司。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

政府为公司出资人，授权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履行出资人职

责。

三、本次定向发行导致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的说明

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，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

12.78%，其表决权比例未超过 30%，不足以黄河农商行股东会的

决议产生重大影响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，黄河农商行股权结构

不会发生变化，将继续无实际控制人。

四、风险提示和重大事项提示

（一）黄河农商行已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宁夏监管局

出具的《宁夏金融监管局关于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公司名称 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

注册地 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 88 号宝塔石化（德通）大厦 5 楼

法定代表人 吴永鹏

注册资本 228,928.2 万元人民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0009757996XH

企业性质及经济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主要经营范围
负责全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；保障性住房融资；自治区重点工

程和重大项目融资；国有资产经营。

通讯方式 0951-56867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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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定向募股方案的批复》（宁金复[2025]70 号），同意黄河农商行

本次定向发行方案。本次定向发行已经取得现阶段所必需的批准

和授权，但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，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关

于股权占比及注册资本变更的审批。

（二）本次定向发行前，黄河农商行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，单一最大股东为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 9.42%。

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，黄河农商行仍然无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

单一最大股东仍然为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将增加

至 12.78%。

（三）黄河农商行建立了包括股东大会、董事会、高级管理

层等治理主体在内的公司治理架构，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、履

职要求明确，风险管控、制衡监督及激励约束机制完善，股东、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，

按照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协调运转、有效制衡的原则行使权利、

履行义务，能够切实维护农商行合法权益。黄河农商行在日常经

营活动中没有出现重大分歧难以解决、严重影响公司治理机制有

效运行的情形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对公司经营造成不

利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11月7日


